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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章 

發展 

第 23.1條：一般條款 

1. 全體締約方確認其對推廣並強化開放之貿易及投資環境

之承諾，以尋求增進福利、減少貧窮、提高生活水準及

創造新就業機會以支持發展。 

2. 全體締約方認知推廣包容性經濟成長發展之重要性，及

貿易與投資對於經濟發展及繁榮之貢獻所能扮演之重要

角色。包容性經濟成長包括透過擴張企業及產業、創造

就業與改善貧窮，將經濟成長之利益作更廣泛、普及之

分配。 

3. 全體締約方認知經濟成長與發展有助於達成本協定促進

區域經濟整合之目標。 

4. 全體締約方並認知有效協調國內貿易、投資及發展政策

有助於經濟之永續成長。 

5. 全體締約方咸認全體締約方間共同發展活動之潛力，以

強化達成為永續發展目標之努力。 

6. 全體締約方亦體認依據第 21 章（合作及能力建構）進行

之活動，係共同發展活動之重要要素。 

第 23.2條：推廣發展 

1. 全體締約方認知各締約方就執行發展政策之領導的重要

性，包括經設計，使其國民可高度運用本協定創造商機

之政策。 

2. 全體締約方認知本協定係以一考量全體締約方間不同經

濟發展程度而設計，包括透過支援及有助達成國家發展

目標之條款。 

3. 各締約方進一步體認透明化、良好治理及責任制度有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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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發展政策之有效性。 

第 23.3條：廣泛普及之經濟成長 

1. 全體締約方認知廣泛普及之經濟成長可減少貧窮、有助

於基本服務之永續提供，並擴大人類享有健康而有生產

力之生活之機會。 

2. 全體締約方咸認廣泛普及之經濟成長促進和平、穩定、

民主制度、吸引投資機會，並可有效處理區域性及全球

性挑戰。 

3. 全體締約方亦體認，促成並維持廣泛普及之經濟成長需

要其政府之永續性高度承諾，以有效果且有效率地運作

公共制度、投資於公共基礎建設、福利、衛生與教育系

統，並鼓勵創業及提供經濟機會。 

4. 全體締約方得透過利用本協定創造貿易及投資機會之政

策，提升廣泛普及之經濟成長，以對永續發展及改善貧

窮等事項有所貢獻。該等政策得包括推廣以改善弱勢區

域或族群及中小企業之貿易條件，以及資金取得等為目

的之市場機制措施。 

第 23.4條：婦女與經濟成長 

1. 全體締約方咸認提升其領土內婦女，包括勞工與事業所

有人，參與國內及全球經濟之機會，將對經濟發展有所

貢獻。全體締約方進一步體認分享其設計、執行及強化

鼓勵此種參與之計畫之不同經驗之利益。 

2. 因此，全體締約方應考慮共同進行目的在於提升婦女，

包括勞工與事業所有人，充分利用本協定所創造之機會

及從中獲益之能力之活動。該等活動可包括提供建議或

訓練，例如透過政府官員之交換，或下述資訊與經驗之

交換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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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計畫目的在於協助婦女培養專業技術及技能，並提升

其利用市場、科技及融資金； 

(b) 發展婦女領導網絡；及 

(c) 辨認與工作彈性有關之最佳實務。 

第 23.5條：教育、科學及技術、研究及創新 

1. 全體締約方咸認促進及發展教育、科學及技術、研究及

創新，對於全體締約方間之加速成長、強化競爭力、創

造就業機會，及擴大貿易與投資扮演重要角色。 

2. 全體締約方進一步體認與教育、科學及技術、研究及創

新有關之政策，有助於締約方極大化本協定之利益。因

此，全體締約方得鼓勵在前述領域內，考量本協定所帶

來之貿易及投資機會以設計政策，進一步增加該等利益。

該等政策得包括私部門之倡議，包括其目的在於發展相

關專業及管理技能，並提升企業將創新轉化為具競爭力

之產品及新創企業之能力之倡議。 

第 23.6條：共同發展活動 

1. 全體締約方咸認，全體締約方間為極大化本協定所衍生

發展利益之共同推廣活動能夠加強國家發展策略，包括

於適當情形透過與雙邊夥伴、私人公司、學術機構及非

政府組織合作。 

2. 相互合意情況下，二個或以上之締約方應努力促進與相

關政府、私部門及多邊機構間之共同活動，以使本協定

所衍生利益，能更有效地促成各締約方發展目標。此類

共同活動包括： 

(a) 締約方間討論，於適當情況下，推廣締約方國家發

展優先項目所需發展協助與金融方案之一致性； 

(b) 考量擴大參與科學、技術及研究之方式，以培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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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及技術之創新應用，推廣發展及建構能力； 

(c) 促進公私部門協力使私人企業，包含中小企業，以

其專業及資源與政府機關合作投資，支援發展目標；及 

(d) 參與私部門，包括慈善組織及企業，及非政府組織

等活動，支援發展。 

第 23.7條：發展委員會 

1. 全體締約方茲設立發展委員會（「委員會」），由各締約方

之政府代表組成。 

2. 本委員會應： 

(a) 促進全體締約方關於制定及執行旨在創造本協定產

生最大利益之國家政策經驗，並進行資訊交換； 

(b) 促進全體締約方透過依第 23.6 條（共同發展活動）

實施共同發展活動而習得經驗與教訓之資訊交換； 

(c) 商討支援貿易及投資相關發展政策之未來共同發展

活動提案； 

(d) 在適當情況下，邀請國際援助組織、私部門主體、

非政府組織或其他相關機構協助發展及執行共同發展活

動； 

(e) 執行各締約方之決議，並極大化本協定創造發展利

益之其他相關功能；及 

(f) 基於利用本章提升本協定之發展利益的觀點，考量與

本章之執行及運作相關議題。 

3. 本委員會應於本協定生效日後 1 年內召開會議，其後於

必要時召開。 

4. 本委員會可與依本協定成立之其他委員會、工作小組及

任何其他附屬機構合作，以履行其功能。 

第 23.8條：與其他章節之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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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與本協定其他章間如有不一致情形，其他章內容不一

致之範圍內應優先適用。 

第 23.9條：不適用爭端解決 

締約方不得將因本章衍生之任何事件，訴諸第 28章（爭端

解決）進行爭端解決。 


